
以法治之力，促托育之兴，解
民生之忧。

近日，备受瞩目的托育服务法
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托
育服务法，是党和国家用法治呵护
三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
为万千家庭纾解“育儿焦虑”的重
要一步。

草案共8章76条，包括总则、
托育机构、托育人员、服务提供、保
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
则。“保障婴幼儿健康成长”成为贯
穿草案的主线。它不仅是行业的

“促进法”，更是婴幼儿权益的“保
障法”，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法”。
聚焦“急难愁盼”，以法治力量

回应民生关切——
“十四五”时期，我国大力推进

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共有
12.6万家托育服务机构，提供的托
位总数达665.7万个，每千人口拥
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已达
4.73个。

不过，“入托难”“入托贵”“质
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依然存在。国
家层面尚未建立财政长效支持制
度，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社会
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监督管理不
到位，与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
美好期盼仍有差距。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制定专
门的托育服务法，将托育服务这一
重大民生事项，从政策引导提升至
法律保障，旨在通过系统性制度设
计，破解发展瓶颈，规范服务行为，
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降低家庭养
育成本、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
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筑牢安全防线，为婴幼儿织密
保护网——

呵护婴幼儿群体，安全是底
线，也是生命线。草案以问题为导
向，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行业发
展的痛点，设计了一系列严密的制
度“篱笆”。

严把机构“入口关”。根据草

案，设立托育机构应当先取得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的许可，再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相应的登记
手续，并需满足人员、场所、设施设
备、资金等多方面条件。托育机构
应当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对托育机
构的许可证件、登记信息、人员资
质及健康证明、安全管理制度、每
日膳食、收退费办法等进行公示。

打造专业“守护者”队伍。草
案提出，国家将实行托育师资格考
试和注册制度，设定学历、专业门
槛，并建立托育师职称评定标准。
同时，草案设立了严格的托育人员
从业禁止“黑名单”，比如，有暴力
伤害、拐卖、性侵害、遗弃、虐待、吸
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以及有严
重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或者
其他可能危害婴幼儿身心健康的
情形，不得担任托育人员。

规范服务“全过程”。从科学
引导婴幼儿进行多种形式的游戏
玩耍等活动，到不得在面向婴幼
儿的活动中使用视屏类电子产
品；从为婴幼儿提供的食品应当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到对婴

幼儿在托期间的生活进行记录；

从建立健全婴幼儿健康管理制

度，到加强婴幼儿常见病预防和

传染病防控工作……草案对托育

机构的服务提供作出细致规定。
强化监管“无死角”。托育机

构应当在婴幼儿生活和活动区域、
食品操作间等公共区域安装视频
监控系统，监控视频资料保存期不
得少于九十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本辖区托育服务综
合监督管理机制……一系列“硬杠
杠”，字里行间透着“严”字，旨在让
托育机构成为让孩子安全、让家长
安心的“温馨港湾”。

突出普惠导向，让托育服务价
格合理、方便可及——

发展托育服务，核心在于普
惠。草案明确要“构建主体多元、
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
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并“将普惠
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范围”。

为此，草案设“保障措施”专
章，直指扩大供给、降低成本的关
键环节。如，鼓励和支持用人单
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普惠托
育服务，鼓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
补贴制度……

期待不久的将来，更多婴幼儿

能在阳光下、在爱和专业中，安全、

健康、快乐地迈出人生第一步。

据新华社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公布的

通知，2030 年，达到服务能力推

荐标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至少

建成1个特色科室。鼓励其他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实际建设特

色科室。

这份《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指导意

见》提出在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科医疗科、中医科、预防保健

科等业务及医技科室建设的基础

上，重点加强若干临床科室建设，

形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基层

优势和特色的科室，便利群众就

近就医。

在加强科室设置方面，指导意

见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立足

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

病等，优先发展儿科、妇科、康复医

学科、精神（心理）科、五官（口腔）

科等重点科室，科室名称应当与诊

疗科目相匹配。

同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提升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疼

痛、安宁疗护、血液透析、体重管理

等专病专科服务能力和老年人群

多病共防共治能力，专病专科名称

应当真实、准确、规范、简洁、清晰

地反映诊疗范围。

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特色科

室应重点结合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中的基

本病种开展服务，原则上单个特色

科室应连续三年年诊疗量不少于

3000人次（10万人口以下县可酌

减）或占机构总诊疗量比例不低

于10％，开展住院服务的，入院人

数占机构总入院人数的比例不低

于10％。

指导意见还从配齐科室人员、

规范科室管理、强化医疗质量管

理、落实医联体帮扶责任等方面进

行了规定。

据新华社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病理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明确将“人工智
能辅助诊断”列为病理诊断的扩展项，将人工
智能辅助诊断纳入病理诊断价格项目的价格
构成。

聚焦活检取样、样本处理、切片复制、病
理染色、病理诊断等环节，立项指南将已有价
格项目规范整合为28项、加收项3项、扩展
项2项。

为推动人工智能在病理领域的应用，立
项指南指导各地在定价时关注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的相关资源投入成本，在价格水平上进
行整体调节和引导，为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
术应用理顺收费路径。医疗机构可自行决定
是否选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自行决定
选用哪家企业的产品，具体收益分配由医疗
机构与企业自行协商确定。

临床检查中，影像、检验、病理是患者最
常接触的三类检查方式。其中，病理被认为
是医学诊断的“金标准”，依托细胞病理、组织
病理及分子病理等技术平台，通过对病变组
织与细胞的精准分析，明确疾病类型、肿瘤分
型及关键基因突变，为临床诊疗方案的制定
提供关键依据。

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
参考此次立项指南，制定全省统一的价格基
准，由具有价格管理权限的统筹地区对照全
省价格基准，上下浮动确定实际执行的价格
水平。 据新华社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日前发布的一
项研究显示，作为常用代糖的山梨糖醇，可以
在肝脏中转化为果糖，过量摄入山梨糖醇可
能带来类似过量摄入果糖的影响，对肝脏造
成损害。

与含糖食品相比，阿斯巴甜和山梨糖醇
等甜味剂被广泛宣传为更健康的选择。有些
人转向选择这些代糖食品，希望减少与糖有
关的健康风险。此前研究发现，过量摄入果
糖可导致肝脏脂质积累，具有引发脂肪肝的
风险。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以斑马
鱼为对象进行的动物实验显示，某些肠道细
菌能够分解山梨糖醇，并将其转化为无害的
代谢产物，但如果肠道缺乏这些细菌，无法被
分解的山梨糖醇就会被传递到肝脏，转化为
果糖，进而影响肝脏功能。

研究人员说，一些水果中天然含有山梨
糖醇，也有一些食物中的葡萄糖经由肠道中
的酶作用，可以转化为山梨糖醇。由此推测，
作为代糖的山梨糖醇如果摄入过多，可能增
加肝脏的患病风险。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科学·信号传
导》杂志上。 据新华社

呵护婴幼儿群体

我国拟立法促进规范托育服务

就近就医！

我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

过量摄入有损害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发布
AI辅助诊断“有价可循”

过量摄入山梨糖醇或致肝脏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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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促服务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